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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〔2019〕5 号

关于 2019 年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方案

为更好落实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

士学位研究生工作（以下简称推免工作，相关学生简称推免

生），根据《华东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暂行办法（2014 年修订）》规定，结

合我院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按照学校要求成立学院推免工作小组，组长由学院院长

担任。本年度推免工作小组成员为：院党政班子。

二、资格条件

第一条 按照学校的有关要求，满足以下条件的毕业生

具有申报资格：

（1）当年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（不含专升本、第二学士

学位）；

（2）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50 分及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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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前 6 个学期课程学分成绩专业排名处于前 45％；

前三学年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在专业前 50%。

（4）五门核心课程（微积分、英语、微观经济学、宏

观经济学、管理学原理）均需在考试中一次性通过，无补考

记录。

（5）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

人学术成果记录。品行表现优良，无学校、学院警告（及以

上）处分记录；无恶意欠费现象。

第二条 为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，对具有特殊学术专

长或突出培养潜质、在相关专业领域已有较为突出的成果

者，经三名以上（含三名）本校本专业教授联名推荐，经学

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其业绩材料及教授推荐意见在全

校公示无异议后，可直接确定其推免资格。相关直接确定推

免资格的标准，应根据不同专业特点从严掌握。

我院特长生认定标准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
（1）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学术竞赛、演讲竞赛奖励，

其中一等奖前三名；二等奖前两名；三等奖第一名。

（2）学生本科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，或导师第一作者，

学生第二作者且为通讯作者，发表 CSSCI 来源论文一篇。

第三条 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，学校可从符合推免条

件的学生中选拔推免生，担任我校辅导员。其学院推荐选拔

程序与其他推免生相同，但学校计划单列，成绩单独排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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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参加学校综合素质测试，由校学工处另行组织综合测试。

推免生获得该资格后，在校就读四年。辅导员推免生原则上

符合《华东交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

学位研究生工作暂行办法（2014 年修订）》有关规定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1.根据学校推免工作时间表（一般在每年九月份的中下

旬），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填写《华东交通大学推荐免试攻读

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》，由各班辅导员介绍推免政策

并组织发放申请表格，申请者认真如实填写。

2.学院工作小组对核实后的申请名单确定参加复试人

员名单,如报名人数超过推免指标的 2 倍，则按照推免指标

1:2 确定复试人数，按照学习成绩、综合测评成绩高低确定

名单（具体参照第四条）。

3.综合复试（或称综合素质复试），主要考察申请人的

综合素质（其中包括获奖、论文及科研情况）、研究潜力，

由专家独立打分（百分制），当场得出综合测试成绩。今年

不进行“专业笔试”。

由填报专业所在学院统一复试；成绩排名国际学院单

列；学院总体上打破专业界限排名。

4.确定学院推免名单

学院根据申请者的资格条件和复试成绩形成学院总成

绩后综合排序，学院总成绩由学习成绩、综合测评成绩及专

业复试成绩三部分组成，各部分（各部分均转化为百分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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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平时成绩积累占总成绩的 40%；其中，大一、大二、

大三综合成绩分别占平时成绩积累的 20%、30%和 50%；

（2）历年综合测评成绩加总后占 30%；

（3）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30%。

5.公示

由学院工作小组按学院排名确定学院推免名单，并在学

院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。公示内容包括全院排名、

总成绩。学院经公示的排名也是上报学校的排名，公示期间

发现问题并被剔除的同学不再进入排名。

四、推免名单确认

学校对学院推出的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测试，以确定最终

推免名单。其中：学院排名（权重 0.8），综合素质测试成

绩（权重 0.2）。最终结果由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

定。

推免生被录取后仍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

上报名，并按规定及时到指定考点予以现场确认。已被正式

确定为推免者，不得放弃资格，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全国硕士

研究生考试，不再参加就业推荐。

五、各专业接受的指标分配与填报志愿

凡我校录取的推免生原则上应在本校相关专业攻读硕

士学位；接受外校推免生的学院，经学校推免试工作领导小

组同意，按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本方案由国际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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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国际学院

2019 年 9 月 12 日

华东交通大学国际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9月 12日印发


